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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 (綜合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
為協助議員審研上述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

宜，祈請閣下就附件所載的事宜作出澄清，並盡早以中、英文

回覆。  
 
本部正繼續審研條例草案。如就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

方面的事宜另有其他觀察所得，本部會在稍後向閣下提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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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1. 根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 2021年 4月 13日就條例草案發出
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(檔號：CMAB C1/30/5/5)第 86 段，
條例草案所訂的立法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

的條文。請澄清有關的條文是否包括關乎居民的被選舉權

和表達自由的《基本法》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。若是，

請提供更多詳細資料，述明在條例草案第 356 條 (關乎立法
會選舉候選人的額外提名要求 )及條例草案第 366 條 (關乎
訂立擬議新罪行以禁止若干行為，例如在選舉期間可由公

眾觀察到的某些行徑，包括動作、姿勢及手勢及穿戴或展

示衣服、標誌等 )所訂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第二十六條及第
二十七條這點上，政府當局曾考慮哪些因素。  

 
2.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 2021 年 3 月 30 日通

過的經修訂的《基本法》附件一及二，對候選人資格審查

委員會 ("資審會 ")根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
查意見書作出的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，不得提起訴訟。  

 
(a) 附件一及二中對 "訴訟 "的提述，是否包括選舉呈請、司

法覆核及其他形式的法律挑戰？若是，就施行《基本法》

經修訂的附件一及二而言，請考慮是否有必要在條例草

案中清楚界定 "訴訟 "的範圍。  
 

(b) 根據條例草案第 327 及 391 條，就基於指明理由提出
選舉呈請以質疑行政長官選舉或立法會選舉而言，
《立法會條例》 (第 542 章 )第 61 條及《行政長官選舉
條例》 (第 569 章 )第 32 條所指的 "選舉 "(包括資審會的
決定 )將須在《基本法》附件一及二的規限下予以解釋。
本部察悉，第 569 章第 39 條亦訂明其他類型的法律挑
戰，例如司法覆核，但政府當局並無建議藉條例草案

第 7 部修訂該條文。若附件一第八條同時適用於司法覆
核及選舉呈請，請考慮是否有必要一併修訂第 569 章第
39 條，以訂明該條文須在《基本法》附件一的規限下
予以解釋。  

 
3. 根據《基本法》第六十七條，非中國籍的香港特區永久性

居民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也可以當選

為立法會議員，其所佔比例不得超過立法會全體議員的百

分之二十。非中國公民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港特區永久

性居民，也可獲提名為第 542 章第 37(3)條所指明的 12 個
功能界別的候選人。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《全國人民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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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》小組委

員會會議上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告知小組委員會，政

府當局沒有計劃改變上述的 12 席安排。  
 

(a) 政府當局有否諮詢相關的持份者應否保留現行的 12 席
安排？  
 

(b) 若有，他們的回應為何？  
 
4. 關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(L)部 (優化查閱和編製選民登記

冊的工作 )，本部察悉，就須予披露的個人資料而言，條例
草案擬把屬自然人的選民與團體選民的獲授權代表區分開

來：就前者而言，只可披露其姓名的第一個中文字/第一個

英文單字；就後者而言，則須披露其全名：例子請參閱條

例草案第 64(10)條《選舉管理委員會 (登記 )(立法會功能
界別選民 )(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 )(選舉委員會委員 )
規例》(第 541B 章 )擬議新訂第 29(4A)條。團體選民的獲授
權代表所享有的個人資料私隱保障，似乎少於屬自然人的

個人投票人/選民。這是否反映政府當局的政策原意？政府

當局為何建議以不同方式處理團體選民的獲授權代表，以

及個人投票人/選民？  
 
 
 
 
 


